深司〔2008〕27号

关于印发《深圳市司法局关于规范律师
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各区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各律师事务所：
现将《深圳市司法局关于规范律师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管理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劳动争议案件关乎经济民生、社会安定，广大律师所和律师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积极稳妥地做好代理工作；各区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要认真履行职能，加强管理，确保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代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特此通知
  二○○八年二月五日
深圳市司法局关于规范律师代理
劳动争议案件管理的意见
    第一条  为指导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积极发挥我市律师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和谐劳动关系的职能作用，促进深圳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劳动争议案件是指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下岗安置、拖欠工程款和劳动报酬、请求购买社会保险、给付救济金和工伤赔偿等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劳资纠纷案件。

    第三条  律师代理劳动争议案件要按照市司法局《关于律师代理群体性敏感案（事）件管理的暂行规定》（深司[2006]164号）的要求，逐级报告备案。
    第四条  律师代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当从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顾大局、识大体，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意见，通过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或依法律规定程序解决纠纷。
    律师在发表法律意见或参与仲裁、诉讼代理、调解时，应当理性、客观、全面，不发表过激言论或容易激发劳资矛盾的话语。

    第五条  承办律师对重大、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代理或辩护意见应当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讨论。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讨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承办律师的代理和辩护意见和其它意见应当报市律师协会，由市律师协会组织专业委员会进行论证、指导。
    第六条  律师在代理劳动争议案件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误导、煽动、指使当事人采取集体上访、静坐示威、堵路等非理性举动，激化矛盾。
（二）向有关新闻媒体提供虚假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素材，或通过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向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煽动当事人闹事，影响社会稳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接受任何境外媒体的采访。

    第七条  市律师协会对市属律师所上报备案的劳动争议案件，凡涉及各区维稳安定的，应将备案案件情况通报各区司法局。

    各区司法局对所属律师所上报备案的劳动争议案件，凡涉及其他各区维稳安定的，应将备案案件情况通报相关区司法局。
    各区司法局可依职权加强与劳动、法院、工商、公安、工会等相关部门的案件通报和沟通联系，利用联席会议的平台，创新工作机制，共同做好劳动争议案件代理的指导和指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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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司法局办公室                2008年2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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